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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代表大会之所以能够实现业主自治，在于其实现决策和执行以及监督“三权分立”，并体现了现代民主自治理论的两个基本要求——“充分讨论”和“容易罢免”以及实现手段——程序正义




重建城市社区自治的组织基础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01日

林一海 赵恒 北京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130230&time=2010-03-29&cl=115

随着城市住宅市场化改革，城市社区由过去的政府管理转向居民自治方向，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业主自治组织。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已经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向现代化国家过渡过程中的业主群体，显然是市民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群体不仅由于拥有房产而成为最为稳定的市民，而且比市民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主群体要广泛得多。因而，发展业主自治事业，对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并促使体现私权关系的市民社会，蜕变成体现公权关系的公民社会，进而产生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多年以来，作为业主自治组织主体的业主大会已经被证明是失效的。另一方面，另一种自治组织，即业主代表大会，以决策和执行以及监督“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体现了现代民主自治理论的两个基本要求——“充分讨论”和“容易罢免”以及实现这两个基本要求的手段——程序正义，在实践上的生命力开始彰显。

 

业主大会何以失效

 

在有关业主自治组织的制度安排中，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作为业主共同事务的决策机构，业主委员会经全体业主选举为执行机构。在业主委员会未成立之前，由筹委会来主持召开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由其来主持才能举行业主大会。这实际上是全体业主都来参与维权和自治事务，否则业主自治就无法实现。而且，业主委员会享有提案权，而业主必须是20%以上联名，且须业主委员会同意才能提交表决。

 

从实践看，谁控制了业主委员会，谁就拥有了提案提交权并使之通过的巨大优势，这使得物业服务公司和投机业主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操控业主委员会的事情难以避免。而且，由全体业主参加的业主大会根本不可能做到开会讨论，更不要说理性讨论了，除了只能对业主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书面表决之外，不能进行其他任何独立的组织活动。业主大会只能算是一个“纸面上的组织”，设置其下的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往往就会被一些强势业主，特别是得到物业服务公司支持且又能说会道的业主把持。业主委员会成为了惟一没有“权力机构”可以直接制约的“权力机构”。

 

在对成立业主委员会最有热情的北京，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居住小区始终没有超过20%，且大多数业主委员会在第一个任期届满后，都难以通过投票表决的换届延续下来，普遍的情形是业主不再参加投票表决，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于是悄然消亡。这造成数百个或成千上万的业主不仅无法通过业主大会，与前期进入并盘踞社区的物业服务公司博弈，而且也很难制约业主委员会，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地抵御物业服务公司和少数投机业主联手掌控业主委员会而对广大业主权益进行的蚕食甚至掠夺。这就进一步导致城市基层的业主、业委会、居民、居委会、物业服务公司、发展商及政府基层组织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大大地延缓了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步伐。

 

举四年前发生在北京的美丽园事件来说，短短几个月，业主委员会主持举行了好几次“普遍参与”的业主表决活动，参与投票率很高，且赶走了开发商指定的物业服务公司，选聘了新的物业服务公司。但当后来近一半业主联名要求罢免业主委员会，政府相关部门建议由中立的第三方来主持业主大会表决时，业主委员会以属于业主自治事务而加以拒绝。一些业主自发成立了一个“监督委员会”，却招致来自包括美丽园业主委员会在内的很多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指责，称其为非法组织，因为“监督委员会”没有在政府部门备案，而且相关法规没有规定业主可以成立“监督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难以被监督的事实，使得美丽园一位业主在互联网论坛上明确指出：在目前的业主大会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业主委员会。

 

由此可见，通过成立和发展所谓业主大会来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基础，不过是一种空想。

 

分权以制衡

 

当业主必须将权利托付出去的时候，托付给谁？是托付给某个聪明人，或者托付给几个聪明人如业委会委员，还是将权力分割后托付给不同的机构？显然，只有按照社会分工的规律将权力分割成决策、执行和监督，托付给不同的机构，相互监督和配合，才是对托付人——全体业主的最大保护。

 

笔者经过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里社区五年的实践发现，真正能够成为业主自治组织的，应该是业主代表大会，他们由业主按照居住区域譬如单元和楼层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其成员一般在数十人。这样才有可能保证代表平等发言，对议题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表决（无论是全体业主表决，还是业主代表大会表决）才容易得到广大业主的认可。

 

这个基层自发的制度创新，其实是以业主代表大会决策、业主委员会执行和监事会监督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社区自治制度，业委会得以掌控在广大业主手里，彻底改变了不被监督制约的状况。

 

在上地西里，首先是规定了业主代表大会与业主委员会以及业主监事会的成员不能相互兼任，决策和执行以及监督“三权分立”，这保证了业主代表大会的讨论和表决不受业主委员会的主导。然后是制定了业主代表大会会议规则，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主持人不能对议题发表意见；二是平等发言，譬如每人发言三分钟；三是反对意见优先发表。这样的业主自治制度虽然还都属于体现私权内容的市民社会范畴，但显然已经鲜明地体现了公民社会要求限制公共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性质。

 

五年来，业主代表大会制度使得业主的共同意志真正得以形成，不仅与居民委员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也赢得了物业服务公司的尊重，物业管理费长期保持在合理水平，在北京的同类居住小区里最低，而基层政府也对上地西里的业主自治活动给予积极支持。

 

如何实现自治

 

业主代表大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业主自治的组织而实现业主自治的目的，在于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民主自治理论的两个基本要求——“充分讨论”和“容易罢免”，以及实现手段 —程序正义。

 

强调“充分讨论”是业主自治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这与主张业主大会者把全体业主投票当做核心问题有根本性区别。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容易证明，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表决往往不理性，容易使阴谋性议题蒙混通过。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程序正义”的一般概念上，而应把“充分讨论”作为“程序正义”的判断标准，这就把“程序正义”与干扰“实质正义”的“程序繁琐”区别开来了。

 

在“容易罢免”这个关键问题上也是如此。罢免是最严厉因而也是最有决定性的“纠错”行为，其容易进行与否，是公民自治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不同于业主大会下必须20%业主联署决议才能提交业主大会表决的苛刻，业主代表大会制度将罢免放在启动程序的便捷，并以“充分讨论”为前提。

 

社会学早已揭示，社会组织来自于社会群体，在受到社会群体的反作用制约中实现其维系群体的功能。“由全体业主组成”的业主大会，显然是一个需要业主组织来维系的业主群体，而不是业主组织。只有产生了业主的组织，业主群体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才能显示出来，业主组织的有效性越高，业主群体的积极意义就越大。

 

由于业主是依据各自拥有的住宅产权而成为业主群体的成员，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业主的组织，也必须由全体业主依据平等和自愿的原则选举产生，通过民主会议的方式，维护业主共有利益从而维系业主群体，这样的业主组织应该被称为“业主代表大会”。

 

现代政治学也早已揭示，由于工具的发展，使得人类的活动越来越专业化，涉及较大群体的共同事务，不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很难认识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也就无法建立相互的信任。而要达到充分讨论的效果，一是需要相对专业的人员，二是其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即使是每人几分钟的发言，一轮下来也需要很长时间，必然使得大多数人失去参与的兴趣，于是自然希望由少数有兴趣而愿意经常参与，相对专业的少数人组成代议机构，代表群体进行决策，至于群体成员对这种代议决策正确程度的把握，主要是通过监事机构的日常监督和业主对代表“容易罢免”的程序手段进行。

 

现在，上地西里已经果断修订了业主公约，一方面取消了所谓业主大会的概念，改用“业主共同决定”这个准确反映共有关系下业主自治本质的概念，同时明确规定“全体业主表决”为“业主共同决定”的最高形式，业主代表大会决议为“业主共同决定”的日常形式；另一方面赋予了业主代表大会对许多重大事项直接进行决策的权力，不必事事提交全体业主投票决定，譬如可以直接罢免和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

 

如果上地西里业主代表大会的实践是成功而且可以普遍推广的话，那就对修订和完善《物权法》关于共有物权关系的规定，特别是彻底摒弃“业主大会”这个组织概念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而赋予业主代表大会直接决策重大事项这种大胆的实践，更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不久前，建设部重新颁布了一个《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规定业主可以推选代表代为决策，代表产生的方式和决策权限以及决策形式都由业主自己在公约中决定，从而实际上承认了业主代表大会决策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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